
厦 门 大 学 文 件

厦大研〔2021〕42号

关于印发《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认定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认定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厦门大学

2021年 10月 9日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认定办法

（2021年 9月 28日经第十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

标准，完善质量保障机制，提升培养质量，促进博士研究生教育

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应当是博士研究生于

攻读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成果，主要以学位论文的

形式呈现。学位论文是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

的第一责任人，导师应当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严把学

位论文质量关。

二、博士研究生可以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学术专

著、专利、研究报告、咨询报告等作品形式体现学位论文相关创

新成果。以上学位论文相关创新成果作为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

重要参考。

三、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根据本办法，

在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科实际和特点，合理制定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具体要求及相关认定程序，将制定

的实施细则报研究生院审核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公布实施。

1．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可以结合学



- 3 -

科实际和特点，破除“五唯”痼疾，采用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会议

论文、学术专著、专利、研究报告、咨询报告等全部作品形式或

其中部分作品形式或其他作品形式，作为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

相关创新成果。

2．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相关创新成果的作者排名和署名单

位的认定标准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遵照

学科惯例制定。境内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相关创新成

果的作者排名和署名单位的认定标准，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学位评定工作小组）根据经研究生院审核备案的培养协议制

定。

3．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在制定博士

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具体要求时应当结合培养目标对学术

学位博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予以区别。

四、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认定及学位申请的程序

1．在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三个月之前，学院（研究院）应

当通过预答辩的方式，组织五名（含）以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的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其中博士生导师不少于三分之二）对研

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及预答辩表现进行综合评议，对是否同意学位

申请人通过预答辩进行投票表决，经预答辩专家组全体成员三分

之二及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博士学位申请人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

行学位论文送审，学位论文送审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答辩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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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应当组织五名

（含）以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对博士研

究生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进行认定。创新成果认定专家组采取记

名投票方式对认定结果进行投票表决，经专家组全体成员三分之

二及以上表决同意方可视为通过认定。创新成果通过认定且学位

论文答辩通过的博士研究生方可申请学位。

3．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当全面考查研究生的理论基础、

专门知识、研究能力、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并在答辩决议

中给出客观公正评价。

4．学院（研究院）将博士生预答辩表决意见、学位论文评

阅意见、创新成果认定意见和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等材料报

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审议。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根据学位授予标准，对博士研究生在

攻读学位期间的综合表现、创新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进行全

面审核，作出学位授予建议。

五、学校鼓励开展高水平、实质性的学科交叉研究。若研究

生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相关创新成果出现因学科交叉难以

认定等特殊情况，可由其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工作

小组）提出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审核，由研究生院提交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议。

六、本办法原则上从 2021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各学院

（研究院）也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执行年级。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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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在公布实施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认

定实施细则之前，仍按相关学科依据《厦门大学博士、硕士研究

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厦大研〔2014〕31号）制定

的相应规定执行。

七、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厦门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9日印发


